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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圣经世界观中心的使命是，用圣经的世界观来装备基督徒， 

并训练他们得以长进，捍卫他们在自己家庭、社区和公共

广场上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仅创造了万物，也治理万物，他自己就

是真理。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无误、不变、权威的话语，把

我们的生命交给圣经应该成为每个寻求跟随基督的人人生的目

标。此外，我们相信，圣经为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提供了

最理性和最令人满意的答案，包括: 

• 我们为何在这里?

• 我们的世界问题何在?

• 是否仍有希望?

• 万物的结局如何?

我们相信，唯有当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与圣经保持一致，承认

圣经真理，承认它适用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时，他才能表现出

了圣经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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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圣经原则 全力捍卫生命 

从人格、圣经、教会史入手 

柯德维 著  陈知纲 译 

堕胎问题，在美国既是一个最富争议的问题，也是一

个最敏感的问题；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1973年，当最高法院做出决议，认为堕胎受到一种隐含在

美国宪法中的“隐私权”保护时；最高法院并没有解决这

个问题，反而引发了一场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辩论。1自从

做出这一决议以来，堕胎问题不仅在美国公共话语中一直

是一个重要话题，在政治活动中也通常是一个决定性问题。 

一方，是那些认为女性的“选择权”才是问题的决定

因素的人。这种观点通常被人们描述为“支持选择权”立

场。从这一角度来看，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及选择妊

娠至足月还是“终止妊娠”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考量要素。

另一方，是那些相信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我们有保护未出

生婴孩的责任；这才是涉及堕胎问题时最重要的考虑要素。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是“支持生命权”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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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神学上信奉自由主义的基督教

圈子中和美国政界中，一直有一种新的努力在

争论《圣经》不反对堕胎。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变化、一系列新的

堕胎法及美国民主党2 的左倾倾向，使堕胎问题成为了

全国讨论的焦点。 

此外，最近在神学上信奉自由主义的各个基督教圈

子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努力，认为《圣经》并不反对

堕胎。例如，2019年8月，一名基督教进步派的领袖认

为，“基督教圣经中没有任何谴责堕胎的内容——根本

没有这类内容。” 3 2019年9月，民主党皮特·布蒂吉

格(Pete Buttigieg)市长在竞选总统时，谴责共和党人用

“关于堕胎的教义”操纵宗教选民。布蒂吉格说，堕胎

“显然是一个很难让很多人从道德上进行透彻思考的问

题”。“话说回来，”他继续说道，“《圣经》中有很

多章节都谈到生命是如何从呼吸开始的；所以，即使是

呼吸，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4 通过论证《圣经》

教导“生命从呼吸开始”，布蒂吉格将自己标榜为支持

堕胎的基督徒候选人。 

 

鉴于这些争论，以及堕胎在美国文化中持续的突出

地位，对基督徒来说，了解圣经中关于堕胎问题的实际

说法至关重要。圣经教导的究竟是生命从受孕开始还是

从出生开始呢？堕胎是谋杀吗？对于这些问题和其他问

题，我们相信《圣经》有明确表述。因此，这本小书的

目标是呈现圣经对堕胎问题的教导。此外，可能令很多

人惊讶的是，教会已经与这一争论斗争了几个世纪，因

此今天的基督徒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出忠实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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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对堕胎问题有明确的表述。 



 

因此，接下来是对《圣经》中的相关经文进行一次

考查，它们告诉了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堕胎问题；也会

对历史上杰出的教会领袖是如何解读这些段落的进行一

番考查。对于人格问题，我们也会进行讨论。 

界定术语并奠定讨论基础 

 

在讨论具体经文之前，重要的是对其中的术语进行

定义，从而为我们的讨论奠定基础。  

什么是堕胎? 

 

在本出版物中，“堕胎”指的是人工引导流产，这是

一种需要对生殖过程从外部干预或外在干预，以便终止妊

娠的过程(与妇女经历自然流产的自然堕胎相反)。 

此外，选择性流产（占人工引导流产的92%）是最常见

的堕胎形式。5 在这类情况下，母亲的生命并没有受到威

胁，而婴儿也是健康的。换句话说，选择性流产是指在

健康 

 

 

 

 

 

 

 

 

 

 

 

 
 



 

妇女身体上进行的、终止在自然情况下会产下健康婴儿

的妊娠过程。人们寻求选择性堕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

男女双方的关系问题、经济困难、父母说他们还没有为

孩子做好准备、事业上的担忧，或者父母的身体上和/或

精神上压力。 

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是一家以计

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一位前主席的名字命名

的支持堕胎的研究机构。据该机构的研究来看，只有7%

的女性宣称，自己堕胎是因为健康并发症（即对母亲或

婴儿而言），只有0.5%是因为强奸寻求堕胎的。6
 

 

什么是人格? 

 

堕胎讨论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人格”。事实上，这个

话题可以归结为：发育中的婴儿是人吗？换句话说，生物

学上的人是否使人成为人，或者说是否有其他必须满足的

标准才能算作人？如果有，那人格的标准是什么? 

 

今天，胚胎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乃至人们可以

无可争辩地承认：一个新形成的胚胎（受精卵）已经有了

自己的基因组成；因此，从生物学角度讲，就已经是一个

独特的个体了。事实上，2018年的一项综合研究已经表明

了，95%的生物学家肯定的生物学观点认为，人类生命是

从受精开始的（5502名生物学家中有5212人接受了调查）。7 

    4 

最小的人类胚胎满足了确立生物 

学生命所需的四个标准：新陈代谢、

生长、应激反应、和繁殖。 



 

 
 
 
 
 
 
 
 
 
 
 
 
 
 

此外，即使是最小的人类胚胎，也满足了确立生物学

生命所需的四个标准：即新陈代谢、机体生长、对刺激的

反应和繁殖。8 

然而，选择权的支持者们现在却认为，从生物学角度

来看，人是不同于人格的事物。换句话说，他们声称，仅

仅从生物学意义上活着并没有道德地位以保证它受到法律

保护。根据这种观点，道德地位，即人格，是一种在受孕

之后某个时间点出现或实现的特质或地位。这种观点就是

南希·皮尔斯（Nancy Percey）描述的“人格理论”，这是

一种双重人类观，它将肉体与非物质的心灵或灵魂分离开

来。用皮尔斯的话说，人格理论“认为活着的人的身体没

有价值，而把我们所有价值放在人的心灵或意识上。”9 

人格理论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我们应该采用

什么标准来确定人格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共识。生物伦

理学家提出了五花八门、有些武断的人格确立标准：即神

经活动、推理能力、自我激励活动和/或自我意识。在哈佛

神学院(Harvard divine School)任教26年的生物伦理学家约

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提出，有15种品质来定义在

什么时候人的生命值得尊重。他列举出的指标包括：最低

智商、自制能力、对过去和未来的感觉、与他人联系的能

力、好奇心和新皮质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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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如何界定人格问题，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

见，因为从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提议便可看出端倪；这就引

起了人们的重大关切。事实上，如果人格是由各种认知功

能的存在或缺失来决定的，那马上就会出现许多问题。例

如，这些功能必须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被计算在内呢？究

竟由谁决定或通过怎样的过程来决定这一点呢？在这些问

题上，没有哪些人达成了一致。这就指出了一个现实：人

格，正像人们对它通常的定义和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人类

学和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因此，从根本上

说，试图在没有生物学见解的情况下来定义人格是武断的。 

在这一点上，皮尔斯指出，大多数特征（像智力）都

是定量方式来考量的。也就是说，它们是逐渐出现的。10 

发育完全的成年人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像自我意识、推理能

力和智力等特征。缺乏自我意识或自控能力是否就意味着

一个人不是人呢？某个唐氏综合症患者仅仅因为他们与别

人相处的能力有限，就不是人了吗？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

的人如果无法记得过去，就不再是人了吗？那些处于昏迷

状态中的人呢？这些问题都指出，采用一种不以生物学和

遗传学为基础的人格观在伦理上存在的问题。 

简单说来，“没有人格的人”这一范畴不存在，如果

不存在，就会对那些不符合人为定义的人产生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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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人格观 
 

基督徒应该如何来看待人格，还有人之为人的意义究

竟是什么呢？圣经的世界观对这一对话有什么贡献，它又

是如何与人们对堕胎的道德观联系起来的呢？ 

 

 

首先，如前所述，试图根据主观的和武断的标准来定

义人格的作法在伦理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此，基督徒

应该警惕以一种基于人类认知或发展观点的方式来定义人

格。“没有人格的人”这种概念是没有依据的。当人的生

命存在时，无论我们的存在有多少变数和复杂性，总有一

个具有道德地位的人值得受到法律保护。同样，决定人格

的客观基础是生物学和遗传学。11 

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有另外一些资源来帮助我

们理解人性。具体来说，我们有圣经，就是上帝权威的话

语。事实上，正如神学家约翰·杰斐逊·戴维斯（John 

Jefferson Davis）所说，“也许，对一个基督徒看待堕胎的

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上帝是否认为未出生的孩子是

人……如果圣经明确暗示未出生的孩子有人格；那么，基

督徒就有义务通过教育、宗教和立法行动来寻求对未出生

的孩子进行保护。” 12 

这就引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圣经》是否证明

了未出生的人的人格？若是这样，那基督徒在道德上就有义

务反对选择性堕胎，即为了方便而故意杀害未出生的孩子。 

当人的生命存在时，就有一个具有道德地

位的人值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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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是对圣经谈到未出生之人人格的重要经文的

一点思考。根据圣经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基督徒应该采取

捍卫生命、反对堕胎的伦理立场。13 

关于堕胎圣经有什么论述 

 

《创世记》第1章教导说，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创造的（创1:26-27）。虽然神学家们对“按照上帝形象造

的”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争论不休；但至少它意味着，在其

他受造物中，人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代表上帝的。14 这

就意味着说，每个人都是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拥有内在的

尊严。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真理，对于人格问

题上的辩论有启示作用。事实上，反对堕胎最有力的论据

就是，未出生的孩子是一个独特的人。《圣经》中有很多

经文都强调了这一条真理。综合起来看，它们强有力地说

明，未出生的孩子从受孕那一刻起就应被视为人，并要受

到保护。15 

诗篇 139:13-16 

 

《圣经》中关于未出生的人具有人格最著名段落是

《诗篇》139:13-16节，大卫王在这里描述了上帝在他母

腹里对待他的情形：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

体并不向你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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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诗139:13-16） 

在这段经文中，大卫将自己未出生的生命称为完全人

格化的生命。在他母亲腹中的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没有人

格、没有道德价值的胎儿；这就是大卫，上帝正在塑造他

将他联络起来。很明显，从这个出生前的人到写作这首赞

美诗的成年人之间是有连续性的。正如约翰•杰弗逊·戴维

斯所解释的那样：“大卫的赞美，是从自己出生后的角度

来述说的(14节)，也假定他与13节、15节和16节所描述的

出生前的个体是相同的。”16 

这个未出生婴孩的个人身份，是通过反复使用人称代

词“我”和“我的”凸显出来的。这种语言就假定了这个

在母腹中这个人的任何的同一性，并肯定了从母腹中最早

的时间到成年之间的连续性。17 

 

最后，当大卫回顾自己出生前的发育过程时，把上帝

在他母腹里的创造工作称为“奇妙”。怀孕并不是一个盲

目、随意的过程。毋宁说，圣经表明，上帝积极参与了最

小的细节。而且，当这位未来的君王还在母亲腹中时，上

帝就已经认识大卫与他有联系了。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大

卫不是母腹中一个无关紧要、非道德的实体。毋宁说，他

是上帝创造工作人格化的目标。当大卫想到他是如何“受

造奇妙可畏”时，他便情不自禁地在诗歌中赞美上帝。 

怀孕并不是一个盲目、随意的过程。相

反，圣经显示上帝积极参与最小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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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篇》139与确定人格间的相关性，有些学者如理

查德•海斯（Richard B. Hays）便呼吁人们要谨慎，认为这

段经文必须用诗歌体裁来解释。尽管海斯提醒读者要注意

诠释学（正确解读文本的学科），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

说这段话“对堕胎问题的影响实在是非常间接的”
 18，却

并不公平。与海斯相反，神学家约翰·傅瑞姆认为，《诗

篇》139篇是《圣经》如何提到未出生的人的代表，即认为

它是有道德价值的人。19此外，傅瑞姆提出了一种明显的

观点，圣经从来没有把未出生的人说成是任何非人的东西。 

诗篇 51:5-6 

 
还有一段经文也加深了我们对圣经如何看待没有出生

的人的观点；这就是《诗篇》51:5-6节。大卫如此写到：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

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

我得智慧。 

在这几节经文中，大卫承认自己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的

罪。在祈求上帝赦免的过程中，大卫承认自己的罪恶深重。

事实上，在第五节中，他把自己的罪追溯到他生命的开始

——就是到他受孕成胎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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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卫追溯自己犯罪的根源时，他承认自己在上帝面

前一直是一个罪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大卫认

识到自己在母腹中就是一个罪人了。虽然有人认为，第5节

翻译成“在罪中”的短语指的是大卫母亲；但是，这段话

的整个上下文却排除了这种解释。《诗篇》51篇显然谈到

的是大卫和他的罪；谈到的并不是其他人。 

这几节经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卫用人称代词

来指代在母亲腹中的自己。这个在母亲腹中的实体并不是

没有人格的；诗人大卫有意识地将这个仍未出生的婴儿人

格化，并将这个婴儿看成时道德上有意义的实体。 

但是，不仅未出生的大卫是一个罪人；而且他在母亲

腹中，就领受了上帝的道德训诲。旧约学者同意，希伯来

语中的“内里”和“隐藏处”不是指大卫，而是指他母亲

腹中。20旧约学者彼得·金特里（Peter Gentry）把第六节

译为：“你所喜爱的是被涂抹之地的真实，你使我在被封

闭处得智慧。”根据金特理的说法，希伯来语中的“被涂

抹的地方”和“封闭的地方”显然是指人的子宫。21 

金特理认为，第5-6节的文学结构教导的真理有以下几

点：首先，大卫承认了实际的罪（本罪）。然后，他承认

自己的无能——或道德上的不足——这是在他出生之前就

有的本性。接下来，他祈求罪得赦免。最后，他祈求上帝

赐力量来克服这种道德上的无能。金特理总结道：“很明

显，上帝的形象已经临在于母腹中；所以，道德因素也存

在于母腹里的胎儿身上。”22 换句话说，大卫，甚至在

在他母亲腹中，大卫就是一个道德性存

在，他与上帝道德律的关系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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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处在胎儿状态时，就因为他是一个道德性存在的地位

（因为他自己的人格，从受孕那一刻起就是明显的），已

经在他的存在中铭刻了道德法则。在他母亲腹中，大卫就

是一个道德性存在，就继承了亚当的罪，他与上帝的道德

律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了。23
 

路加福音 1:39-45 

也许，对未出生的人人格最明确的肯定就是《路加福

音》第1章的叙述了。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头，天使加百列就

告诉马利亚说，她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覆庇生下一个儿子。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

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

儿子。(35节)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马利亚立刻就动身去拜访自

己的亲戚伊丽莎白；24 当时，伊丽莎白已经有六个月的

身孕了 。路加在39-45节中，对她们的见面做了描述: 

那时候，马利亚起身

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

大的一座城，进了撒迦利

亚的家，问伊利莎白安。

伊利莎白一听马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伊利莎白且被圣灵充满，

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

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

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

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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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

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

的话都要应验。” 

这段经文中的几个细节揭示了对未出生的人人格的一

种非凡肯定。 

从第39节的语言来看，有很充分的证据表明，马利亚

在收到了天使的信息之后，就很快动身前往伊利莎白那里

了。因此，她在到达伊丽莎白家的时候，还处于怀孕的初

期。事实上，学者们认为，马利亚拜访伊利莎白时怀孕还

不到一个月；也许，只有一两个星期。考虑到下面两个女

人之间的对话，这一事实非常重要。 

圣经说，当伊利莎白听见马利亚问安时，“所怀的胎

就在以利沙伯腹中跳动。”伊利莎白就说，“你在妇女中

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

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这次交流中有三个细节，突出了这段经文中深刻的捍

卫生命权的观点。首先，施洗约翰一听到马利亚问安的声

音就“跳动”了起来。这是有人格的人在母亲腹中活动的

证据。从伊利莎白的口中，我们知道，约翰做出反应的动

机是喜悦，一种可以归属于人格的情感。此外，约翰的跳

动反应出的是他对主耶稣的承认。很重要的一点是，约翰

一生的使命就在于此——就是要作为基督的先锋(见路1:17；

约1:6-8,19-23,3:28,30)。因此，虽然他还在母腹中，但

约翰宣告弥赛亚到来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25 

其次，伊利莎白称呼马利亚为我主的母亲，这是在大

部分妇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26 难以置信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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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承认马利亚是“我主的母亲”。主耶稣，当时还处

在胚胎状态，甚至在约需要两周才会在子宫里着床这一点

之前，就被称为了伊利莎白的“主”了。27 出生前的主耶

稣并不是一个没有人格、非道德性的实体；毋宁说，他被

伊利莎白和她未出生的孩子正当地尊荣为主。 

第三，伊利莎白的遣词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她

说，“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44节)。她用希腊语单词

“βρέφος”(brephos)来指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同一个希

腊语单词也被用来形容出生后的孩子（在路加福音2:16节

中，当圣经称主耶稣为“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时，也使用

了这个单词)。28 

关于这段经文的最后一个观察是，伊利莎白(41节)和

未出生的约翰(15节)都被圣灵充满了。通过对这个细节的

关注，路加想让自己读者感觉到，伊利莎白和约翰的反应

是恰当的；这些在主耶稣面前的恰当反应，尽管主耶稣仍

在母腹中，但已经是上帝儿子了。重要的神学观点是，主

耶稣的道成肉身不是从他出生开始的。毋宁说，这是从怀

孕那一刻就开始了。斯科特·瑞（Scott Rae）通过表达同

样的观点，总结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写道，“道

成肉身的意义虽然可能没有被人们完全理解，但人们认识

到不是在主耶稣出生时，而是在更早时候，也就是说，认

为道成肉身是在主耶稣实际出生前数个月就开始了。” 29 

出生前的主耶稣并非一个没有人格、非

道德性的实体；毋宁说，他被伊利莎白

和她未出生的孩子正当地尊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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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 1:4-5节 与《以赛亚书》49:1节下 
 

另一组可以确认未出生的人人格的经文是《耶利米书》

1:4-5节和《以赛亚书》49:1节下。在这两段经文中，旧约

中的大先知都从受孕角度，提供了一种对人类生命的崇高

观点。耶利米写道：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 耶1:4-5) 

在《以赛亚书》中，论到这位未来的弥赛亚的四首

“仆人之歌”中的第二首便肯定说，这位仆人在出生之前

就注定要担任自己的职事了: 

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

我的名。（赛49:1下) 

值得注意的是，耶利米和耶和华仆人两人都是在母腹

中就已经被“分别为圣”、“派定”或是“选召”了，为

的是要履行他们各自的职责。在耶利米的例子中，上帝向

这位先知解释说，在他出生前，上帝就“造了”他，“认

识”他。这段话揭示了上帝与这位未出生的先知有个人关

系，和上帝与先知成人之后的关系一样。在出生前和出生

后的耶利米之间，有明显的连续性；这位未出生的先知有

同样的使命，他将在以后的生活中来实践。 

耶利米和耶和华的仆人，在他们仍在母腹中

时，就已经被上帝召作先知来侍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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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耶和华的仆人来说，也是如此；他还在母腹里的时

候，就蒙召作先知了。重要的是，这位仆人说，上帝在他

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提名召他。这个想法是说，在这位仆

人还没有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将他分为圣来担当特别职

分了。在几节经文之后，这位仆人解释说，上帝在母腹中

就造就了他，“作他的仆人”，并要把一个特定信息传递

给以色列人；这就证实了这一点(5节)。 

耶利米和耶和华的仆人在他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

蒙上帝所召要作先知来事奉他。上帝与仍在母腹中的他们

有个人关系便进一步证明：未出生的孩子有完整的人格。 

 

其他经文 

其他重申圣经认为未出生的人有人格观点的经文，还

包括《约伯记》3:3节。在这节经文中，圣经说：“愿我出

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灭没。”有趣的是，出

生和受孕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正如斯科特•瑞所观察到的那

样，“出生的孩子和怀孕的孩子被认为是同一个人。” 30 

与它类似的另一段经文是《约伯记》10：8节；在这里

约伯哀叹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

毁灭我。”同样，这个从前在母腹中被造的人，现在正经

历着艰难的试炼。 

《士师记》13：3-5节有对玛挪亚妻子一个宣告，她要

怀孕生一个儿子。天使吩咐妇人说:“所以你当谨慎，清酒

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净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

个儿子……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要归上帝作拿细耳人。”

(4–5节)。在14节中，天使重复了不可喝酒和吃不洁净食

物的禁令。值得注意的是，参孙的母亲必须遵守拿细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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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因为她儿子甚至在出

生前就是拿细耳人了。换句话

说，这些限制是从怀孕时就开

始了，如果他母亲不服从天使

的命令，他就会被玷污。 

回顾这段经文，约翰·傅

瑞姆指出：“因此，参孙和大

卫一样，从受孕时就是人。因

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参孙和大

卫是一般规则的例外，我们应

该得出结论，所有未出生的孩

子从怀孕时就有人格。” 31 

《创世记》25:22-23节是另一段延续了这一主题的经

文。在这里，将未出生婴孩可以成为上帝拣选和呼召对象

的事实揭示出来。利百加怀了双胞胎，主告诉她说：“两

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要强于那族，将

来大的要服事小的”（创25:23）。靠着上帝的拣选，雅各

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蒙拣选要胜过自己的兄弟，成为承

受上帝特别盟约应许的人。这就进一步证明上帝以人格化

的方式与这个未出生的人联系。 

数个世纪后，使徒保罗在回想《创世记》中这段经文

时，对上帝竟拣选尚未出生的雅各作为承受盟约的人感到

惊奇。保罗写道：“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

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召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

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

所恶的’”(罗9:11-13)。正如保罗明确指出的那样，在

《创世记》第25章中，并没有常见的人格标志；雅各和以

扫当时还在母腹中，还没有任何机会来行善或是做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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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证明这一拣选是上帝主权的拣选，上帝在这位族

长出生前就拣选了雅各。32 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上帝是

如何看待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的；雅各并不是一种没有人格

的人体组织的客观混合体。他是一个道德存在，能被这位

掌管宇宙的上帝所拣选，来建立一种个人关系。 

此外其他经文还包括《诗篇》22:10节；在这里，大卫

说：“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

是我的上帝。”大卫承认，他从自己生命一开始就依靠上

帝，承认他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是从母腹中开始的。此

外，在《约伯书》31：15节中，约伯为自己对待仆人的方

式辩护说：“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并没有一人

将我们造在腹中。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

约伯知道未出生的生命——他自己和他的仆人——对上帝

有很大的价值。 

另一段是《出埃及记》21:22-25节。尽管有关于希伯

来语语法和句法的持续的广泛争论，这段话的主旨是未出

生的孩子在摩西之约下就受到了重视： 

“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

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她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

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

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

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

21:22-25) 

参孙、大卫、雅各、约伯和保罗，都是

在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被上帝特别呼

召来执行他们的使命。 



 

这一条律法规定，凡伤害孕妇和她未出生的婴孩应当

受到的惩罚。这一语境是，两个男人在打架，却意外地打

伤了一位孕妇。如果一位妇女受到打击，导致了早产，却

没有给这位妇女或孩子造成伤害的话；那么，这位有过错

的男子就要受到罚款。但是，如果对这位妇女或儿童造成

了伤害，惩罚的方式是适用同态报复方法，即惩罚要用与

所犯罪行同态对等的方式来实施。这意味着说，这位母亲

和儿童在法律下得到了平等的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态报复法的应用是

独特的。在类似的情况下——某个人无意中导致了另一个

人死亡——惩罚不是“终身监禁”。而是说，这位有过错

的人可以逃到逃城去，在那里等候大祭司死了。因此，正

如神学家古德恩（Wayne Grudem）所言，“这就意味着说，

上帝为以色列建立了一部法典，它把保护孕妇和她未出生

孩子的生命置于比以色列社会中任何人的生命更高的价值

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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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节值得注意的经文是《加拉太书》1:15节。这

里，正如《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中的经文一样，保

罗说，上帝在他出生前就将他分别出来服侍。他说： 

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

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

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

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

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

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马士革。(加1:14-17) 

在上下文中，保罗给我们提供了一段简短的传记，解

释了他悔改归信基督教的原因。他在第15节中说，上帝在

“[保罗]在母腹中”就把他分别出来了。然后，他描述了

自己蒙召传扬福音。重要的是，在母腹中的“我”就是那

个后来蒙上帝恩典所召、遇见主耶稣(“既然乐意将他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向外邦人传道、进入阿拉伯；后来又回

到了大马士革的“我”。这是圣经中的另一个例子，肯定

了从母腹中的胎儿到写书信的成年人之间存在连续性。34 

因此，毫无疑问，《圣经》通过肯定未出生的人人格

的方式，呈现给人们一种明确的捍卫生命的伦理。从描绘

上帝在母腹中创造能力的章节（诗139:13-16）到先知和使

徒在母腹中蒙召并被分别出来服侍的章节（如耶利米、以

赛亚和保罗）；圣经都认为，所有生命都是宝贵的，拥有

内在的价值和尊严。

毫无疑问，《圣经》通过肯定未出生之

人的人格，呈现出了一种明确捍卫生命

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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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捍卫生命，从头说起 

 

通常来说，在讨论堕胎及基督徒应该如何做出回应的

问题时，似乎信徒是孤立无援的。当神学上有自由倾向的

教派中宣称，圣经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堕胎的内容，甚至

对堕胎过程进行表扬时；其中认信的基督徒的孤独感就显

得更加强烈了。 

 

 

然而，本书第一部分讨论的关于人生命的圣经教导的

理解，并不是一种少数派的意见，也不是某个孤立的宗派

或教派的观点。实际上，对教会历史做一个简短的调查便

可显示出，教会从第一世纪以来对堕胎问题一直都是清晰

一贯的。两千年来，基督徒在未出生的人类生命的价值问

题上，对圣经的解读始终是一贯的；在基督教历史上，几

乎每一位杰出的教会领袖和权威——无论是神学家、牧师

还是教会公会议——都是公开反对堕胎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面临不同环境、不同压力，而

且在其他重要神学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基督教会在肯定

未出生的人人格及谴责堕胎这件事上，却发出了一致的声

音。以下内容便是对基督教领袖历世历代在这个问题上表

达的观点进行的一种总结。

基督教历史上几乎每一位杰出的领袖和

权威——无论是神学家、牧师还是教会

公会议——都曾经公开反对堕胎。 





 

早期教会 

《圣经》对生命神圣的教导，特别是对未出生的人人

格的教导，与基督教从中兴起的希腊-罗马文化的风俗习惯

是相矛盾的。事实上，在基督诞生后最初三个世纪中，堕

胎在罗马社会中是人们广泛接受和实行的。公元2世纪的妇

产科医生索拉诺斯（约公元98-138年）解释说，罗马妇女

寻求堕胎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想掩盖通奸的后果；第

二、想保持女性的美丽；第三、在认为母亲子宫太小以致

无法容纳完整的胚胎时，避免给母亲带来危险。35 当时提

出的堕胎原因，与今天人们提出的一些堕胎原因并没有太

大区别——人口过多和不想要孩子，也常被用作堕胎的原

因。36 总的来说，罗马人对胎儿和婴儿的看法非常低，所

以杀婴、遗弃儿童和堕胎做法，在罗马帝国中一直非常普遍；

直到374年，在基督徒敦促下，这些行为才被禁止。37 

正是在这种道德黑暗的背景下，第一代基督徒反对堕

胎的；因为他们坚信《圣经》明确谴责堕胎的做法。有两

个主题给早期的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38 第一，在主耶

稣教导中把爱放在优先地位的做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

《约翰福音》15:12-13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

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在主耶稣看来，紧随爱上帝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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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仿的就是要爱自己邻舍（可12:31）。这种对爱的强

调便激励基督徒去关心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包括儿童（未

出生和被丢弃的婴儿）。 

主耶稣高度重视孩子，这是圣经中影响了教会对堕胎

观点的第二个主题。事实上，看到主耶稣多少次让孩子参

与他的事工，几乎令人惊讶（见太19:14，可10:14，路

18:16）。时常让他的门徒感到懊恼的是，主耶稣要小孩子

们来听他的教导。有一次，他指着那些引诱小孩子犯罪的

人，说：“就是把磨石栓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

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路17:2）。 

这些主题，与圣经中关于未出生的人人格的教导一道，

激发了早期教会的领袖们反对堕胎的强烈反应。为了在一

个鄙视生命的社会中忠心地教导基督徒，第一代的牧师和

神学家们强有力地谴责堕胎，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违

背圣经和犯罪的行为。 

 

例如，在早期基督教文献《十二使徒遗训》（公元50-

120年）中，堕胎被列为基督徒当逃避的罪行之一。《十二

使徒遗训》中有一系列被禁止的行为：“不可杀人；不可

通奸；不可鸡奸。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使用魔法；

不可用催情淫药；不可堕胎，不可杀婴；不可贪图邻舍的

财物。”39 随后在《十二使徒遗训》中说，“凡杀婴之人，

使上帝形象流产之人，”都被定为罪人。40 一份对《十二

使徒遗训》的注释，即《巴拿巴书》（写于公元70-132年）, 

在早期基督教文献《十二使徒遗训》(公

元50-120年)中，“杀害孩子，使上帝形

象流产的人”，都被定为罪人。 



 24 

说，“当爱自己邻居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不可堕胎杀子。

不可杀死已生的孩子。” 
41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155-215）如此解释

说，基督徒不会为隐藏性关系的罪，“通

过加速堕胎和使用堕胎药物来彻底摧毁胚

胎，也与它一道摧毁人类的爱，从而夺去

照上帝旨意产生的人性。”
 42

 

雅典那哥拉（133-190）写道，“我们说，

妇女用药物导致堕胎的乃是杀人……[因

为我们]把母腹中的胎儿视为受造的生命；

因此，是上帝眷顾的对象。” 
43 
在另一个

地方，雅典那哥拉向罗马皇帝解释说，基

督徒不会宽恕暴力。在他辩护过程中，雅

典那哥拉解释说：“我们既是这等人，主

张说，凡使用堕胎药的人都是杀人犯， 

他们必要因自己堕胎向上帝交账，就像他们杀人一样。因

为子宫里的胎儿并不是动物，乃是上帝的护佑让他得以存

在。” 44 

到公元2世纪晚期，德尔图良（155-220）

反驳了异教批评家，这些人宣称基督徒有

杀婴行为。在他的反驳中，德尔图良解释

说：“对我们来说，事实上，因为上帝禁

止杀人；所以，在血气仍在结胎成人之时，

破坏母腹中的胎儿即违背律法。”他补充

说，“阻止出生，即加速杀人；无论夺去

一个新生灵魂，或毁灭一个新生灵魂，并

无分别。那即将成人之人依然是人，就如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雅典那格拉 

 

 

 
 

德尔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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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种子里的果实一样。”45 德尔图良直言不讳地把堕胎

与谋杀画上了等号。在他看来，打掉未出生的孩子和杀死

一个成年人，从道德上讲乃是等同的行为。 

在另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中，德尔图良呼吁母亲们要

弄清楚未出生的孩子是否有道德价值。他写道：“在这个

问题上，最好的老师、法官和证人，就是与孩子出生有关

的女性。我呼吁你们，母亲们啊，无论你们现在是怀孕了

还是已经生育过孩子……请告诉我们：你们是否感觉到胎

儿在自己腹中有任何生命的跳动？你们的腹股沟是否会跳

动，你们的两肋是否会跳动，你们的整个胃部是否会因自

己背负重担的位置发生改变而颤动呢？这时候岂不让你们

因腹中胎儿充满活力的玩耍而心生快乐并充满确信吗？倘

若他的不安平息下来，你们岂不会马上为他担心吗?” 46 

到了公元四世纪，我们不仅发现有个别牧师和神学家

关于堕胎的言论，而且教会也集体发声反对这种做法。在

西方，堕胎在埃尔维拉公会议（Synod of Elvira，305/6）上

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在东方，安西拉公会议上(Council of 

Ancyra，379)巩固了教会对这种做法的反对。 

公元四世纪，约翰·克里索斯顿 (John 

Chrysostom, 约349-407)鼓吹反对堕胎，告

诉那些有婚外情寻求堕胎以掩盖他们不正

当行为的男人：“你们不只让一个妓女只

做妓女，也让她成了一个女杀人犯。” 47

同一世纪，凯撒利亚的巴西尔 (Basil of 

Caesarea, 330-379)简洁地陈述了自己观点:

“凡故意堕胎之人都将以杀人论处。”48 

简而言之，到了五世纪，对堕胎的教导已经清晰一致

了。堕胎是一种谋杀，而基督徒坚定地站在了捍卫生命这 

 

 
  
约翰克里索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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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事实上，早期教会明确表达的强烈反对堕胎的立场

持续了几个世纪，而且随着教会影响力的扩大，得到了越

来越多政府的支持。例如，在八世纪，查理曼时代的法兰

克王国便采纳了安西拉公会议（314年）的决定，以此作为

自己国土上的法律。安西拉公会议禁止堕胎，并规定对使

用堕胎药的人处以死刑。49

 

 

 

对堕胎的进一步讨论发生在中世纪

时期。在13世纪，托马斯 ·阿奎那

（1225-1274）在他的《神学大全》

中讨论了胎儿的道德地位和堕胎行

为。托马斯关心的问题是赋予灵魂

问题（人获得灵魂的时间）。尽管

他不清楚赐予灵魂是在什么时候发

生的；但他追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托马斯相信，人的理性灵魂在怀孕最初几周内并不存在；

他认为，一旦灵魂存在，杀死未出生婴儿就是杀人。50 值

得注意的是，托马斯从不为任何怀孕阶段的堕胎辩护，他

说拒绝上帝的新生命赏赐就是“违背自然”的罪。51 

宗教改革之后 

 

 
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后，不同神学阵营仍然是捍卫生命

权的。在16世纪，天主教和新教的领袖都在继续维护未出

生婴儿的权利。例如，约翰·加尔文解释道：“未出生的

孩子……虽被包裹在母亲子宫里，但已经是一个人了…… 

 

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后，不同的神学阵

营仍然是反对堕胎的。 

 
托马斯•阿奎那 



 

不应该被剥夺尚未开始享受的生活。”52 在16世纪，教皇

西斯督五世（Pope Sixtus V）重申了罗马天主教会长期以来

在堕胎问题上的观点。1558年，在名为“宗座慈函”

（Effraenatam）的文件中，教皇西克斯五世说,“谁不痛恨

这等心灵不虔敬之徒的残忍和放荡无度，他们竟然采购毒

药为要毁灭孕育中的胎儿，将他们倾倒出来，试图用邪恶

的罪行来挑起暴力和过早死亡，并杀害自己的后代。”53

《天特议会教理问答》(1566)将堕胎描述为“十恶不赦的

罪”。54 

现代教会 

基督教反对堕胎的观点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从未中

断过。1945年，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

说：“杀死母腹中的胎儿，就是戕害上帝赋予发育中的生

命的生命权。”55 直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这一直是每个

基督教教派主张的观点。只是到了这一时期，在性革命的

高潮时期，许多主流的新教教派，如圣公会、长老会(美国)

和联合卫理公会改变了自己对堕胎的看法。56 值得注意的

是，在此期间改变对堕胎观点的教会正是自20世纪20年代

以来越来越多接受神学自由主义的教会。拒绝圣经作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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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无误和权威的话语（这也意味着，拒绝接受圣经对神迹

奇事、基督的神性和圣经历史可靠性的描述），与接受堕

胎之间有着惊人的联系，考虑到继续相信圣经可信和可靠

的宗派仍在致力于教会对未出生之人的历史教导。 

例如，罗马天主教会57和神学上保守的新教教派，如

路德宗教会-密苏里大会，58 美国长老会，59 神召会，60 

南方浸信会，61还有许多其他教派，仍与他们的神学前辈

站在一起，并继续委身于圣经中对堕胎的教导。 

对一直反对堕胎的东正教会来说，也是如此。这一点

也可以在1976年前大主教亚科沃斯（Iakovos）的“圣诞通

谕”中看到，他将堕胎描述为“道德异化”。62 希腊正教

会牧师斯坦利·哈拉卡斯（Stanley Harakas）博士东正教的

观点做了总结，他说：“东正教把堕胎看作是谋杀；也就

是说，对一个人生命有预谋的终结。东正教唯一会勉强默

许堕胎的情况是，当大多数医学意见认为，除非将胚胎或

胎儿打掉；否则，母亲就会面临死亡的情形。”63 东正教

会认为，堕胎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终结了未出生孩子的生

命，并攻击了婚姻和家庭制度。 

 

教会未来的 

福音盼望 

 

当教会展望未来时，基督徒必须满怀勇气和信念发出

声音，并反驳任何认为有其他方法来解释圣经对堕胎问题

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满怀善意和爱心来表明我们

的立场，虽然承认对许多人来说，堕胎仅仅是一个个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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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不是一种理论讨论。但是，对所有人来说，福音都

是好消息；甚至对那些做过堕胎手术的人，也是如此。 

那些离开堕胎行业的人的故事，就是福音如何发挥作

用的例子。前计划生育医学主任凯蒂 ·奥特曼（Kathi 

Aultman）博士就是一个例子。64 奥特曼医生是一位堕胎

专家，她自己也曾经堕过胎。在堕胎行业工作了多年之后，

她通过与基督的关系找到了救恩。现在，她在州和国家一

级的捍卫生命权的立法上作证。65 其他退出该行业的堕胎

工人的例子，包括美国堕胎行动联盟（NARAL）的联合创

始人伯纳德·内桑森（Bernard Nathanson）博士，及前计划

生育诊所主任爱碧•约翰逊(Abby Johnson)。两人都已经确

信，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对他们之前的工作感到后悔，

并通过与基督的关系找到了赦罪恩典。
66

 

奥特曼、内桑森、约翰逊还有其他人的转变，都凸显

出对那些为自己的罪行悔改并归向基督的人来说，蒙上帝

赦免是可能的。这就是诸如《约翰一书》1：9节等处的经

文所教导的真理，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

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

不义。”同样，《以弗所书》1：7节应许说：“[在他里面]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

富的恩典。”上帝的赦罪恩典在旧约中也得到了强调，正 

 

前堕胎活动家奥特曼、内特森和约翰逊等人

的转变都凸显出，对那些为自己的罪行悔改

并转向基督的人，蒙上帝赦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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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经上所记：“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

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诗篇130:3-4)。

堕胎是一种严重的罪，但上帝是完全宽恕。           

对于那些为自己的罪悔改的人，包括堕胎的罪，上帝

应许了救赎。当上帝屡次得罪自己的以色列国说：“我涂

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

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赛44:22)。使徒彼

得，他本人也曾蒙受了主极大的恩典(约21:15-25)，解释

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

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

改”(彼后3：9)。在其他地方，彼得敦促自己的听众要为

罪悔改，归向上帝，“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

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徒3:19)。最后，在《罗马书》

10章13节，保罗应许说：“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结 论 
 

圣经对生命的教导是明确的。这不是对圣经进行某种

选择性阅读以便向人们暗示，圣经明确肯定未出生的人具

有人格。这一直都是教会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立场；这

意味着，未出生的孩子有道德地位，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

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人。圣经在这些经文中教导我们这一真

理，这就显明了上帝与未出生的孩子（如大卫、耶利米和

以赛亚）个人关系的段落中，也出现在像《路加福音》1章

这样的经文中；在这里，将人格中的属性和情感（如快乐）

归给了母腹中的婴儿。罗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教会

的共同的见证都支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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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认为，《圣经》支持堕胎或《圣经》见

证对人格的认识模糊不清的人，都是错误的。正如上述

证明，圣经教导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所有人，不

管是已经出生的还是未生的，都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

都有内在的尊严和价值。堕胎乃是对人类生命的故意破

坏，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与此同时，《圣经》明确地

指出，上帝赐下恩典，使人免于堕胎的毁灭。对这些当

代社会感到困惑和混乱的问题，《圣经》有明确的答案。 

 

 

 

 

 

 

 

 

 

 

 

 

 

柯德维，道学硕士，美国家庭研究委员会圣经世

界观中心主任；主要从圣经世界观出发来研究和

撰写关于生命、人类性关系，宗教自由，以及相

关问题的文章。目前，柯德维正在西南浸信会神

学院修读基督教伦理学博士学位。 

特别感谢葛若兰女士提供的编辑支持。 

虽然当代社会发现自己在堕胎问题上困

惑和混乱，但是圣经却有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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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主要观点是：“基于《美国宪

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所包含的隐私权，一个

人可以选择堕胎，直到胎儿能存活为止。生存能力意味

着在子宫外生存的能力，通常发生在怀孕24到28周之

间。”参见 Roe v. Wade, 410 U.S. 113, 153-163(1973)。

必须指出的是，最高法院的决定规定，如果“医生认为，

堕胎是保护妇女健康所必需的”，则在怀孕期间的任何

时候堕胎都是合法的。法院在多伊人诉博尔顿案(Doe v. 

Bolton,410 U.S.179,1973年)中对“健康”进行了广泛的

定义(该判决与罗伊案件同一天公布)，将“身体、情感、

心理、家庭和妇女的年龄”作为考量的因素。关于法院

对罗伊案件判决的分析，请参阅Cathy Ruse and Rob 

Schwarzalder, “The Best Pro-Life Arguments for Secular 

Audiences,”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2011, 10-20, 

https://www.frc.org/brochure/the-best-pro-life-argu-ments-

for-secular-audiences. 

 

2. 这是政党历史上第一次所有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民主

党人都宣称要废除海德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使用联邦

资金支付堕胎费用。前副总统乔·拜登、参议员卡玛

拉·哈里斯、艾米·克洛布查、伊丽莎白·沃伦、科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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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对堕胎和未出生婴儿，圣经有何教导? 

圣经是否教导生命从受孕或出生开始?堕胎是谋

杀? 

在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圣经是清楚的。通过

查考圣经的关键经文并借鉴整个教会历史上神学

家的智慧，“反堕胎参与的圣经原则”帮助基督

徒思考和参与关于堕胎和人格问题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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